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项目施工期提出的主要预防或减轻
不良环境影响的措施和对策
	项目运营期提出的主要预防或减轻
不良环境影响的措施和对策

	1
	茂县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项目
	茂县凤仪镇大河坝
	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成都翌达环安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提升改造现有日处理能力12000吨的县城污水处理厂1座，扩容日处理能力6000吨污水处理设施，采用“机械格栅+旋流沉砂池+AAO+二沉池+高效沉淀池+反硝化深床滤池”处理工艺，项目建成后日处理能力达到18000吨。


	施工期的废水来源：施工废水，施工期生活污水。

对应措施：①施工废水：施工机械、车辆所产生的冲洗废水不得随意倾流，施工中做好冲洗废水的收集工作，需在施工出入口设置简易隔油沉淀池（容积不小于2.0m3）及相应的收集水沟，对冲洗废水经隔油沉淀后用于工地洒水降尘和施工回用，收集废油渣集中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②生活污水经厂内污水处理工艺处理达标后排入岷江。
	运营期废水来源：该项目收纳处理茂县城区城市生活污水。
对应措施：做好按正常排放与非正常排放两种工况工作程序，依据《四川省岷江、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1/2311-2016）中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1中一级 A 标准达标排放。

	
	
	
	
	
	
	施工期的废气来源：土石方开挖施工、材料堆放与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扬尘，运输车辆、施工机械产生的施工机械废气和装修废气等

对应措施：①在施工现场出入口公示施工负责人、扬尘污染控制措施、主管部门以及举报电话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②施工场地工场地边界修建2.5m高的围挡，并设置雾化洒水装置；③对施工现场进出口通道、场内道路，以及材料存放区、加工区等场所地坪硬化，对其他场地进行覆盖或者临时绿化，对土方集中堆放并按照规范覆盖或者固化；④施工现场执行“六必须”、“六不准”原则，即：必须湿法作业、必须打围作业、必须硬化道路、必须设置冲洗设施、必须配齐保洁人员、必须定时清扫施工现场；不准车辆带泥出门、不准运渣车辆冒顶装载、不准高空抛洒建渣、不准现场搅拌混凝土、不准场地积水、不准现场焚烧废弃物，从而有效遏制建设工地扬尘污染。
	运营期的废气来源：恶臭。

对应措施：①设立卫生安全防范距离；②建设单位制定臭气处理装置管控规程，平时生产过程中严格按规程操作。③针对恶臭产生源，对调节池及提升泵房、粗格栅井及提升泵房、隔油池、细格栅井、旋流式沉砂池、A/A/O生化池、污泥泵房及污泥泵井、污泥浓缩池池体加盖，并设置废气收集系统，脱水机房内污泥料仓、卧螺沉降离心机上方设置集气罩，各产污单元废气经负压收集汇至生物滤池除臭装置处理达标后于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施工期的噪声来源：机械设备、工程噪声

对应措施：①尽量采用低噪声机械，工程施工所用的施工机械设备应事先对其进行常规工作状态下的噪声测量，超过国家标准的机械应禁止其入场施工。②在施工场址边界设立围蔽设施，高度不应小于2.5m，降低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③合理设计施工总平面图在施工过程中要尽可能将高噪声的作业点设置于项目西侧，以有效利用施工场区的距离衰减作用，减少对周边造成影响。
	运营期的噪声来源：设备噪声。

对应措施：选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设备安装时采取台基减振、橡胶减振接头及减振垫等措施；利用厂房隔声；空压机设置于密闭房间内。

	
	
	
	
	
	
	施工期的固体垃圾来源：①生活垃圾，②建筑垃圾及弃土。

对应措施：①生活垃圾袋装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②施工生产的废料应首先考虑回收利用，对钢筋、钢板、木材等下角料可分类回收，交废物收购站处理。项目在施工区西侧设置1处建筑垃圾临时堆场，对不能回收的混凝土废料、含砖、石、砂的杂土等建筑垃圾暂存于临时堆场，及时清运到政府指定堆放场。
	运营期的固废来源：脱水间产生的污泥、格栅产生的栅渣、沉砂池产生的沉砂、药剂废包装材料、废弃填料及危险废物。

对应措施：①污泥经脱水间料仓储存，定期交四川忻辉恒曜科技有限公司处置；栅渣经脱水后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与处置；沉砂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与处置；废包装材料经统一收集后，外售废品回收站处置。②危险废物为统一专用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并定期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




